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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仲恺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3 月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

序号
行政处罚

决定书文

号

案件名称
违法企业名称或

违法自然人姓名

法定代表

人姓名
主要违法事实

行政处罚的种类

和依据
行政处罚决定

行政处罚

的履行方

式和期限

作出处罚的

机关名称和

日期

备

注

1

惠仲市监

东处罚字

〔2021〕1

号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鹏旺商行销售

标签不符合规定

的酒类预包装食

品（无中文标签）

以及未查验供货

者的合格证明文

件案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鹏旺商行
黄俊琦

销售标签不符

合规定的酒类

预包装食品

（无中文标

签）以及未查

验供货者的合

格证明文件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二十

五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项和第一

百二十六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项规

定，处罚款、没

收非法财物、没

收违法所得、警

告

1. 没 收 无 中 文 标 签

“Hennessy V▪S▪O▪P”2

瓶；

2. 处罚款 5000 元；

3.警告。

主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1 年3月

5 日

2

惠仲市监

陈处字

〔2021〕8

号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广顺发五金电

器商行销售不符

合行业标准的产

品案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广顺发五金电

器商行

廖惠娣
销售不符合行

业标准的产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产品质量

法》第四十九条

的规定，处罚款

和没收违法所

得。

1. 处罚款 634 元；

2. 2.没收违法所得 35

元。

自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 ，

2021 年 3 月

4 日



2

3

惠仲市监

陈处字

〔2021〕7

号

惠州市群众大药

房有限公司未建

立库存记录案

惠州市群众大药

房有限公司
甘超勇

未建立库存记

录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药品管理

法》第一百二十

六条的规定，处

警告。

警告 自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 ，

2021 年 3 月

4 日

4

惠仲市监

陈处字

〔2021〕10

号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东诚胜五金店

销售不符合行业

标准的产品案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东诚胜五金店
徐浩东

销售不符合行

业标准的产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产品质量

法》第四十九条

的规定，处罚款

和没收违法所

得。

1. 处罚款 1040 元；

2. 没 收 违 法 所 得

131.13 元；

3.没收电缆 23.6 米。

自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1 年 3 月

15 日

5

惠仲市监

潼侨处字

〔2021〕 0
3 号

曾双水无照经营

和伪造商品产

地、厂名、厂址

案

曾双水 曾双水

无照经营和伪

造商品产地、

厂名、厂址

依据《无证无照

经营查处办法》

第十三条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产

品质量法》第五

十三条》第六十

九条的规定，处

罚款。

1. 没收口罩 1320 个；
2. 处罚款 4980 元。 自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1 年 3 月

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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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惠仲市监

稽二处字

〔2021〕4

号

日立乐金光科技

（惠州）有限公

司未按照许可范

围从事餐饮服务

案

日立乐金光科技

（惠州）有限公

司

赵炳河

未按照许可范

围从事餐饮服

务

依据《广东省食

品安全条例》第

六十条的规定处

没收违法所得和

罚款

1.没收违法所得 9363

元；

2.处罚款 10000 元。
主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

2021 年 3 年

29 日

7

惠仲市监

潼湖行处

字〔2021〕

3 号

惠州市盛达莲蓉

加工厂未妥善保

存、分类贮存食

品添加剂案

惠州市盛达莲蓉

加工厂
马凌云

未妥善保存、

分类贮存食品

添加剂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二十

六条第一款第十

三项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二十三

条的规定，处罚

款。

处罚款 5000 元。 主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1 年 2 月

26 日

8

惠仲市监

潼湖行处

字〔2021〕

4 号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老陈粮油店

（陈新军）经营

超过有效期的食

品案

惠州市仲恺高新

区老陈粮油店

（陈新军）

/
经营超过有效

期的食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二十

四条第一款第二

项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二十三条

的规定，处没收

非法财物和罚款

1.没收腐竹 3 袋（共

8.66 公斤）；

2.罚款 5000 元。

主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1 年 3 月

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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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惠仲市监

稽一处决

字〔2021〕

11 号

惠州市羽辉科技

研发有限公司销

售未经过国家强

制性产品认证的

列入国家强制性

产目录内产品的

行为案

惠州市羽辉科技

研发有限公司
/

销售未经过国

家强制性产品

认证的列入国

家强制性产目

录内产品

依据《广东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

于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的适用规

则》第十六条第

（二）项、第十

七条第（一）项

的规定处罚款和

没收违法所得。

1. 处罚款 20000 元；

2. 没收违法所得

18817.4 元。

主动履行

惠州仲恺高

新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1 年 3 月

30 日


